
   

 

中央警察大學 112年 

電器、事務用品等廢品 1批公開標售投標須知 

一、本批標售之標的物、數量、標售底價及保證金金額詳如附表 1，詳細數量明

細如附表 2。 

二、本件標售案已刊登本校網站及政府電子採購網站，開標時間訂於 112 年 5

月 2日(星期二)上午 10時整，於本校開標室當眾開標。當天如因颱風或其

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則順延至次 1 日辦公日之同一截標時間及開標時間

辦理之。 

三、本標售案之標的物，投標人得於 112年 4月 24日(星期一)至 4月 28日(星

期五)上午 9 時至 11 時或下午 2 時至 4 時，洽本校總務處保管組安排查看

標的物(逾時不候)，受限於人力及時間因素，其他時間不再帶看。本案廢

品物為現場粗估值並非精確值，投標廠商務必現場實地勘查再投標，若未

經現場實地勘查逕行投標，得標後造成與現場實際情形誤差之金額損失，

請廠商自行負責。 

四、投標廠商資格及應附具證明文件如下(如允許依法令免申請核發本項資格證

明文件之廠商參與投標，一併載明該等廠商免繳驗之證明文件)： 

(一)資格：具有清運能力之依法登記具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除及處理、資源

回收清除及處理業務者。 

(二)證明文件： 

1.依法登記具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除及處理、資源回收清除及處理業

務者證明文件影本。 

2.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 

五、投標單之書寫應使用中文文字，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以毛筆、自來水筆、原子筆書寫或機器打印。 

(二)投標金額以中文大寫書寫，並不得低於標售底價。 

(三)填妥投標人姓名、身分證統一號碼、住址及電話號碼。法人(公司)應

註明法人名稱及登記文件字號並蓋公司及負責人章(大小章)。 

(四)2人以上共同投標時，應指定 1人為代表人，未指定者以投標單所填之

第 1人為代表人，投標人不得異議。 



   

 

六、投標廠商應繳之保證金，以下列方式繳納： 

(一)經政府核准於國內經營金融業務之銀行、信用合作社、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農會或漁會簽發指定本校(中央警察大學)為受款人之劃線

支票(指以上列金融機構為發票人及付款人之劃線支票)或保付支票。  

(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簽發指定本校(中央警察大學)為受款人之匯

票。 

七、投標廠商應將填妥之投標單、應繳保證金之票據、投標廠商依法完成登記

之證明文件影本妥予密封於「標單封」(標單封由投標廠商自行準備)內，「標

單封」封面須填寫變賣財物名稱「112年電器、事務用品等廢品 1批公開標

售案」、廠商名稱、地址、負責人、電話/手機、統一編號。並於 112 年 5

月 1日(星期一)17時前，以掛號郵寄或送達桃園市龜山區大崗里樹人路 56

號中央警察大學秘書室，均以本校收件時間為準，逾時寄(送)達者，不予

受理，原件退還。 

八、投標人得親自或出具授權書委由他人出席開標會場，以利決標後辦理後續

事宜。 

九、開標決標： 

(一)於開標地點當眾現場點明拆封審查。 

(二)有下列情形之ㄧ者，投標無效： 

1.投標單、保證金票據及投標廠商之證明文件影本，三者缺其一者。 

2.保證金金額不足或票據不符本須知第六點規定者。 

3.投標單所填投標金額經塗改未認章、雖經認章而無法辨識、低於標

售底價或未以中文大寫者。 

4.投標單所填標的物及投標人姓名，經主持人及監標人共同認定無法

辨識者。 

5.投標單之格式與本校所規定之格式不符者。 

6.投標保證金票據之受款人非本校名義而未經所載受款人背書者。 

(三)決標方式：總價決標。 

(四)決標原則：以有效投標單之投標金額之最高標價者為得標人，次高標

價者為次得標人。如最高標價有 2 標以上相同時，應當場



   

 

由主持人抽籤決定得標人及次得標人，次高標價者有 2 標

以上相同時，比照辦理。 

十、保證金於決標後，除最高標價者外，其餘應由未得標人持憑交寄投標單函

件之郵局掛號執據及與投標單所蓋相同之印章無息領回。2人以上共同投標

時，得由投標人出具委託書(所蓋印章與投標單相同)，委託其中 1 人代表

領回。 

十一、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應在 112年 5月 9日(星期二)(開標之次

日起7日內)以前至本校總務處經理組或匯款至以下指定帳戶一次繳清全

部價款。 

(一)解款行：中央銀行國庫局(代號：0000022) 

(二)收款人帳號：24084102120008 

(三)收款人姓名：中央警察大學 

(四)匯款種類：公庫匯款 

逾期未繳清價款者，視為放棄得標，本校除沒收應繳納之保證金外，應

通知次得標人於限期內按最高標價一次繳清價款承購。如因故延後開

標，上述應繳價款期限亦隨延後開標日數順延之。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沒收應繳納之保證金： 

(一)投標人放棄得標者。 

(二)得標人逾期不繳價款者。  

十二、停止標售一部或全部標的物時，由主持人於開標當場宣布，投標人不得

異議。 

十三、本校對於本次廢品變賣標的物不負民法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若內含零件

數量缺少，足使其價值、效用或品質有欠缺者，亦同，得標廠商均不得

主張本校應負瑕疵擔保責任。 

十四、本批廢品經出售後，日後若有影響環保、公害或觸犯現行法律規章等情

事者，概由得標廠商負相關法律責任。 

十五、得標廠商於拆缷、搬運設備時應事先做好防範措施，並依照相關法令辦

理，如有公(工)安意外發生時，由得標廠商負相關法律責任，本校或第

三人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十六、得標廠商應負責清潔整理現場(含玻璃、木頭、塑膠材質等雜項物之載

運)，並經本校總務處保管組認可後，才進行保證金還款作業。 

十七、本投標須知未列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附表 1 

112年電器、事務用品等廢品 1批公開標售之標的物品名、數量、標售底價及保

證金金額表： 

標 號 MBP11201號 

品 名 112年電器、事務用品等廢品 1批公開標售 

數 量 

( 含 單 位 ) 
詳細標售數量明細如附表 2 

標 售 底 價 

( 元 ) 
新臺幣 33萬 7,750元整 

保 證 金 金 額 

（ 新 臺 幣元 ） 
新臺幣 3萬 3,775元整 

備 註  

 



   

 

 

附表 2 (共 2頁)  

中央警察大學 112 年電器、事務用品等廢品 1批公開標售明細表 
1.財產 

項次 財物名稱 數量 備      註 
1-1 窗型及分離式冷氣機 84  
1-2 電腦 197  
1-3 筆記型電腦 15  
1-4 印表機、掃描器 13  
1-5 冰箱 7  
1-6 投影機 88  
1-7 洗衣機/乾衣機 6  
1-8 無人機 7  
1-9 顯示器與螢幕 10  
1-10 資訊講桌 63  
1-11 相機 4  
1-12 相機鏡頭 5  
1-13 除濕機 3  
1-14 擴大機 13  
1-15 烘箱 3  
1-16 防潮櫃/除溼箱 4  
1-17 碎紙機 1  
1-18 行車紀錄器 2  
1-19 脫水機 2  
1-20 離心機 3  
1-21 光度計 2  
1-22 櫃子 4  
1-23 熱水器 2  
1-24 製冰機 1  
1-25 不斷電系統 1  
1-26 熱昇華相片輸出設備 1  
1-27 中央控制設備 1  
1-28 電化教學播放設備 1  
1-29 LED數字鐘+溫度顯示器 1  
1-30 音響設備 1組(等化器混音器等) 1  
1-31 高溫高壓滅菌鍋 1  
1-32 分注器 1  
1-33 核酸電泳 2  
1-34 引擎鏈鋸 1  

1-35 其他廢品/資訊設備 1批 
麥克風、光碟機、擴音機、錄
影機……等。 

 
 



   

 

附表 2 (共 2頁)  

中央警察大學 112 年電器、事務用品等廢品 1批公開標售明細表 
2.非消耗品 

項次 財物名稱 數量 備      註 
2-1 電腦螢幕、液晶顯示器 258  
2-2 印表機 4  
2-3 電扇、小電扇 65  
2-4 電話機 38  
2-5 微波爐 4  
2-6 除濕機 12  
2-7 紅外線攝影機 13  
2-8 護貝機 5  
2-9 小冰箱 2  
2-10 傳真機 2  
2-11 相機包 10  
2-12 相機/攝影機 6  
2-13 乾洗手機 2  
2-14 簡報器 5  
2-15 腳架/雲台 4  
2-16 硬碟 6  
2-17 閃光燈 1  
2-18 血壓計 1  
2-19 烘碗機 2  
2-20 烘衣機 1  
2-21 脫水機 2  
2-22 開飲機 1  
2-23 公文櫃 3  
2-24 碎紙機 1  
2-25 小筆電 1  
2-26 活動白板 1  
2-27 割草機 1  
2-28 電動噴霧器 1  
2-29 手推車 5  
2-30 錄音筆 4  
2-31 交換器 1  
2-32 電磁爐 1  

2-33 
 
其他金屬器材/資訊用品/電器設備 

 
1批 

麥克風、記憶卡、額溫槍、鍵
盤滑鼠……等。 

2-34 其他廢品 1批 
時鐘、手電筒、檯燈、計算
機……等。 

備註：1.實際廢品狀況以現場查看標的物為準。 

2.財產：採購時金額新臺幣 1萬元以上之物品。 

3.非消耗品：採購時金額新臺幣 1萬元以下之物品。 



   

 

中央警察大學 112年電器、事務用品等廢品 1批公開標售投標單 

標號案名稱 中央警察大學 112度電器、事務用品等廢品 1批公開標售案 

廠商名稱  負責人  

統一編號 
 

簽章 

(公司及

負責人

用印) 

 

聯絡電話 

 

地址 
 

出 席 投 標 人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標的物 中央警察大學 112年電器、事務用品等廢品 1批 

投 標 金 額 

(標價清單如後

頁) 

新臺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以中文大寫：零、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
拾、佰、仟、萬等字填寫，並不得使用鉛筆或其他易塗改之
書寫工具書寫，如有塗改，請認章，否則無效。) 

承諾事項 
本人願以上開金額標購上列標的物，一切手續悉願依照標售公

告及投標須知及本案全案標售文件辦理。 

附  件 

附保證金新臺幣 3萬 3,775元票據乙紙 

(受款人：中央警察大學) 

發票人： 

票  號： 

投標日期  112年   月   日 
領回投標保證

金票據簽章 

 

 



   

 

中央警察大學 112年電器、事務用品等廢品 1批公開標售案標價清單 

項次 項目 金額 

1 財產 NT$ 

2 非消耗品 NT$ 

合 計 金 額 

( 新 臺 幣 ) 

NT$ 

新臺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以中文大寫：零、壹、貳、叁、肆、伍、陸、柒、
捌、玖、拾、佰、仟、萬等字填寫，並不得使用鉛
筆或其他易塗改之書寫工具書寫，如有塗改，請認
章，否則無效。) 

 



   

 

 

中央警察大學 112年電器、事務用品等廢品 1批公開標售案資格審查表 

公司名稱 

 

負責人 

 

統一編號  

地址  

保證金票據 

受款人：中央警察大學 

發票人： 

票  號： 

資格審查結果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理由 

   

證件審查單位 主持人 

  



   

 

授    權    書 

 

茲授權姓名：               (身分證字號：          ****)【第 1 碼為英

文字、最後 4 碼均以＊表示】代表本廠商參加貴校辦理之 112 年電器、事務

用品等廢品 1 批公開標售案之開標，於開標時中所做之任何承諾或簽認事項

直接對本廠商發生效力，本廠商確認被授權人之下列簽樣或印章真實無誤。 

※被授權人之簽樣：                      

 

此  致 

中央警察大學 

                          廠商名稱：                   蓋章 

                           

 

 

                          負 責 人：                   蓋章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月 日 

 

附註： 

一、被授權人應攜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備驗。 
二、公司負責人親自參與本案投標，免附本授權書，惟仍應攜身份證

明文件正本備驗。 

 



   

 

退 還 保 證 金 申 請 書 

 

茲收到中央警察大學退回本校「112 年電器、事務用品

等廢品 1 批公開標售」財物變賣案保證金新臺幣叁萬叁仟柒

佰柒拾伍元整。有關本案開標結果，本公司均已知悉，本件

視同書面通知。 

（廠商如無法親到本校領回保證金者，請附回郵信封並貼足28元郵票） 

 

 

 

 

 

 

 

 

 

 

 

 

        公司名稱： 
 
      負責人姓名： 
 
      領取人姓名： 

領取人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333322桃園市龜山區大崗里樹人路 56號 

標售名稱：112 年電器、事務用品等廢品 1批公開標售 

截止收件時間：112年 5月 1日 17時 

開 標 時 間 ：112年 5月 2日 10時 
 

中央警察大學秘書室     啟 
 
 

收件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廠商名稱： 

負 責 人： 

電    話：               行動電話： 

地    址： 

統一編號： 

掛號 外標封編號： 


